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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法案委員會 

 

2011 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草案 

 

 

對特定條文的主要關注 (至 2012 年 4 月 18 日) 

 

條例 =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公署 =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銀行公會 = 香港銀行公會 

保障原則 = 保障資料原則 

 

條文 題目 

 

公署的意見 

 

第 VIA 

部第 35D

條 

 

不溯既往安

排 

 

不溯既往安排的條件 

 第 35D(1)條所建議不溯既往的安排訂明資料使用者需符

合的某些條件，包括：(i) 資料當時人已獲明確告知，其

個人資料將在直接促銷中，就該類別的促銷標的而被使

用；(ii) 該資料使用者已如此使用該資料；(iii) 該資料當

事人沒有要求該資料使用者停止如此使用該資料；及 (iv) 

該資料使用者沒有就該項使用而違反於該項使用時有效

的本條例的任何條文。 

 公署認為須把第 35C(4)條下的規定一併納入第 35D(1)條

作為符合不溯既往安排的條件。目的是要確保資料使用者

已經以易於理解及閱讀的方式向資料當事人呈示使用其

個人資料於直接促銷上的資訊。公署於 2010 年發出的收

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指引已經涵蓋有關規定。 

 

在生效日前加上截止日期 

 由於需要讓資料使用者有足夠時間在文件上及程序上作

出改變，並進行資訊科技系統的改善，另外，公署亦要就

資料使用者的循規而訂立新指引，並進行其他宣傳教育活

動去推行修訂法例，因此不預期第 VIA 部的生效日期會

快將來臨。就此，銀行公會建議第 VIA 部在通過修訂條

例後不少於 10 個月後才施行。 

 公署關注到部份資料使用者可能在這個過渡時期進行大

規模的直接促銷活動，以達到盡量避免遵守生效日期後的

新規定的目的。為免此事發生，公署建議於第 35D(1)條

立法會CB(2)1777/11-12(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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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明截止日期[在修訂條例通過後一個儘早的日期]。在該

日期後，資料使用者便不能再依靠第 35D(1)條援引不溯

既往的安排。 

 

涵蓋的個人資料 

 政府當局有意接納一業界團體的要求：如資料使用者在生

效日期前曾在關乎某類別的促銷標的之直銷中使用資料

當事人的任何個人資料，不溯既往安排應適用於生效日期

後繼續在關乎同一類別的促銷標的之直銷中使用資料當

事人的任何個人資料。(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立法會

CB(2)1701/11-12(03)號文件第 5 段)。 

 實際的意思是，如資料使用者在生效日期前使用資料當事

人的流動電話號碼促銷一項產品，而有關使用是符合第

35D(1)(a), (b), (c) 及(d)條訂明的條件，不溯既往安排不單

適用於該電話號碼，亦適用該資料使用者在生效日期前所

持有的關乎該當事人的其他個人資料，例如住址、電郵地

址、住宅電話號碼等。 

 公署從該業界團體得悉，不溯既往安排亦會適用於資料使

用者在生效日期前所持有的個人資料的日後更新。例如，

如資料當事人在生效日期後更新其地址或月薪，資料使用

者使用更生的資料是不須依從新的規定。 

 在此方面，公署就目前第 35D(1)條的內容表達以下關注： 

 該條文現時的字眼可詮釋為不溯既往安排不會涵蓋

資料使用者在生效日期前未曾實際使用過的個人資

料。 

 該條文並未有處理生效日期後個人資料的更新。 

 

第VIA部 

第

35E(1)(b)

條 

 

在直接促銷

中使用個人

資料 

 

 修訂建議容許以口頭形式取得同意，較以往建議須取得資

料當事人書面回應實質上減低了對資料當事人的保障。 

 為儘量抵消這負面的影響，公署建議在第 35E(1)(b)條加入

下述規定： 

 須在給予口頭同意後不遲於 14 天內發出書面確認； 

 書面確認須送往最後知悉的資料當事人的通訊地址，

包括住宅地址、電郵地址及短訊；及 

 資料使用者在發出書面確認後 14 日內，沒有收到資料

當事人對口頭同意的任何反對。 

 

第 VIA 

部第 35K

提供個人資

料以供用於

 公署重申其一貫立場：在「出售」或轉移個人資料給第三

者前，應取得資料當事人的明確及知情同意。口頭同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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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直 接 促 銷 

(之前訂為出

售或轉移個

人資料予第

三者) 

 

低於此標準。因此，應該維持政府當局之前的建議，即除

非取得資料當事人的書面同意，否則不能「出售」或轉移

其個人資料予第三者。 

 

第VIA部 

 

個人資料來源  公署之前建議賦予個人獲直銷商告知其個人資料來源的

權利。政府當局沒有接納建議。 

 在 2011 年 11 月 26 日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出席會

議的團體對公署的建議沒有表示反對。其實，直銷商表示

他們的實務守則規定，如客戶查詢資料來源，他們須於 7

日內回覆客戶，披露資料來源。 

 在 2012 年 4 月 17 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涂謹申議員表

示關注條例下個人並未獲賦權追溯被直銷商所使用的個

人資料的來源。 

 有鑑於此，公署希望政府當局可以重新考慮把這個有意義

的建議併入草案中。 

 

第

50(1A)(c)

條 

執行通知  目前第 50(1)(iii) 條賦權專員發出執行通知，指示資料使

用者採取步驟「以糾正導致送達該通知的違反或事宜(視

屬何情況而定)」。 

 在新條文第 50(1A)(c) 條，「導致送達該通知的…事宜」

等字被刪去。 

 正如公署之前提出(立法會 CB(2)596/11-12(01)號文件)，

違規情況發生可以是因為間接因素，如資料使用者的政

策、措施或程序上的不足夠或是欠缺。公署關注在新條文

刪除「導致送達該通知…的事宜」等字，會削去私隱專員

在執行通知處理有關間接因素的權力。 

 

第 58(6) 

條 

罪行的定義  為罪行的防止或偵測及犯罪者的拘捕、檢控或拘留等而使

用或持有(視情況而定)的個人資料可獲第 58 條豁免而不

受保障資料第 3 原則(使用)、第 6 原則及第 18(1)(b) 條(查

閱)所管限。 

 第 58 條沒有為「罪行」 及「犯罪者」訂下定義。因此，

新條文第 58(6)條把「罪行」界定為 (a) 香港法律所訂的

罪行；或(b) (如個人資料是在與香港和香港以外地方的法

律合作或執法合作有關連的情況下持有或使用的)該地方

的法律所訂的罪行。同樣地，「犯罪者」是指干犯罪行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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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知銀行公會建議擴大「罪行」的定義，以包括香港以外

地方的法律所訂的罪行，如構成罪行的行為在香港發生會

構成為香港法律所訂的罪行。 

 銀行公會的用意是便利跨境資料轉移，以偵測清洗黑錢及

恐怖分子籌資活動。 

 公署完全贊同打擊清洗黑錢及恐怖分子籌資活動的需

要，但擔心若未能恰當地界定，這建議會容許資料使用者

在沒有足夠保障下，向海外要求者披露個人資料，以調查

在香港境外干犯的罪行。 

 第 58(1)(a)條沒有限制獲得此豁免所涵蓋的資料使用者的

類型或性質。這因此可能會令資料披露開放予任何資料使

用者，以方便調查不同種類的海外罪行，包括相對輕微的

罪行。 

 這建議猶如開啟一道難以控制的後門，尤其是第 33 條尚

未生效，被轉移的個人資料是否會獲得與條例大體上相似

或相同保障存在疑問。 

 在現有的相互協助安排下，海外執法機構可透過律政司向

香港尋求協助。這或可足夠應付銀行公會的關注。 

 海外的安排亦支持公署的上述意見。澳洲及新西蘭私隱法

令在調查罪行方面有類似豁免，規定資料的披露是為了由

或代當地執法機構或公營部門防止、偵測、調查、檢控或

懲處刑事罪行等。此外，上述海外資料保障法例載有關於

限制跨境轉移個人資料的條文。請參考下述條文： 

 澳洲私隱法令(1988) – 附表 3 的第 2.1(h)(i) 國家私隱

原則、第 6 條的「執法機構」的定義及第 9 國家私隱

原則； 

 新西蘭私隱法令 (1993) – 第 10(c)(i) 及 11(e)(i)資料私

隱原則、第 1 部第 2 條的「公營機構」的定義及第 11A

部。(附件 A) 

 如政府當局有意採納銀行公會的建議，可直接指明獲得豁

免的罪行，例如打擊清洗黑錢活動。並加入額外保障，確

保被轉移的個人資料會獲得條例下相同或類似程度的保

障。 

 

第 66B 條 專員可就法律

程序給予協助 

 關於向受屈的資料當事人提供法律協助，雖然公署可把適

合的個案外判予法律專業人士，但預期部份個案由公署內

部的法律人員處理會較合乎成本效益。 

 但是，草案沒有明確條文，賦權公署的內部律師向公眾提

供法律服務，包括提供法律意見、出席法庭聆訊及提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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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程序所必需及附帶的其他協助。相對下《法律援助條例》

(第 91 章)第 3(3)條明確賦予法律援助律師「具有獲根據

《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 章)妥為認許的大律師及律師

的所有權利、權力、特權及責任，包括在任何法院或終審

法院出庭發言的權利」。 

 再者，公署內部律師及受助人的關係亦沒有清楚界定。尤

其是，由「受聘律師/大律師」向受助人提供的法律意見

是否享有法律專業特權。相對下《法律援助條例》第 24

條列明法律援助律師享有的特權及權利，「和當事人與以

專業身分受聘行事的大律師及律師之間的關係所產生的

特權及權利相同」。 

 公署因此建議在草案中加入類似《法律援助條例》第

3(2)-(3) 及 24 條的新增條文。請進一步參考《律政人員

條例》(第 87 章)第 2A, 3(1) 及 (2)條。(附件 B)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2012 年 4 月 18 日 




















































